
自治区医保局 财政厅 卫生健康委 药监局

印发《关于完善高血压糖尿病门诊大病费用

保障机制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、药监局：

现将《关于完善高血压糖尿病门诊大病费用保障机制的实施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宁医保发〔2019〕157号

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
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
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宁夏回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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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自 治 区 财 政 厅

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19年 11月 5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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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完善高血压糖尿病门诊大病费用

保障机制的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减轻我区高血压、糖尿病（以下简称“两病”）患者医

疗费用负担，根据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药

监局关于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的指导意

见》（医保发〔2019〕54号），现就进一步完善“两病”患者门诊大病
费用保障机制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按照“保基本、可持续、惠民生、推改

革”的总体要求，坚持“既尽力而为，又量力而行”原则，以减轻“两

病”患者门诊大病费用负担为切入点，探索完善“两病”患者门诊大

病保障机制，增强基本医保门诊保障能力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

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在现行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

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大病政策基础上，进一步完善“两病”门诊大病

政策。“两病”患者无论有无并发症，均可持社会保障卡、门诊或住

院诊断资料，到参保地二甲以上（含二甲）协议医疗机构申请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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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门诊大病处方本》。取得《门诊大病处方本》的“两病”患者在二级

及二级以下医疗机构就诊时，医保基金和病种年度最高支付限额

以下门诊医疗费用按我区原门诊大病政策支付比例计算，政策范

围内支付比例不足 50%的按 50%支付，超过 50%的按原政策规定
的支付比例支付。未办理《门诊大病处方本》的“两病”患者，门诊药

品费用可按我区现行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统筹政策支付。

“两病”患者门诊大病

用药支付范围为最新自治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专门治疗本

病种的药品,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按国家有关要求对药品支付范围
实行动态调整。逐步完善我区“两病”用药的支付标准。原则上国家

谈判药品的协议价格作为其医保支付标准，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

购中选药品的中标价作为其医保支付标准，同品规的原研药及其

他“两病”用药的医保支付标准由自治区医保局根据国家有关要求

另行制定。

各有关部门要确

保药品质量和供应。医疗机构不得以费用控制、药占比、医疗机构

用药品种规格数量要求、药事委员会审定等为由影响国家组织药

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的供应保障和合理使用。医疗机构对“两病”

患者提供诊疗服务，治疗药物要优先选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

中选药品，优先选用医保药品目录甲类药品，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

物，优先选用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，优先选用宁夏药品集中采购

平台挂网药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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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要进

一步完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，在服务协议中将“两病”新

增服务内容补充进去。建立“两病”门诊大病长期处方制度。在医疗

机构严格遵守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等行业法律法规和确保医疗质量安

全的前提下，根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快药

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卫医发〔2018〕45号）要求，对病情
相对稳定的慢性病患者，实施长期处方用药管理。长期处方周期按

最长不超过 12周用药量的原则给药，并由签约医疗机构告知患者
关于药品储存、用药指导、病情监测、不适随诊等用药安全信息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各级各相关部门要高

度重视，压实责任，确保“两病”患者及时享受到政策红利。各级医

疗保障部门要及时完善服务协议，指导医疗机构开展待遇支付工

作。财政部门要积极参与“两病”保障工作，按规定做好经费保障。

卫生健康部门做好“两病”患者的健康管理，加强医疗服务行为监

管，进一步健全完善用药指南和规范，规范诊疗行为，确保集中带

量采购药品的合理使用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做好“两病”用药

一致性评价审评和生产、流通、配送等环节的监督管理。基本医疗

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要坚持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的原则，加强“两病”

患者的诊疗康复、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工作。

完善“两病”门诊费用

保障机制是落实 2019年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》的重要举措，是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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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“两病”患者门诊费用负担、促进早诊早治的重要政策。各级各相

关部门要通过新闻媒体、经办机构窗口、医疗机构等多个渠道，利

用教育培训、电子屏滚动字幕、发放传单、上街宣讲、新媒体等多种

方式广泛宣传，确保“两病”患者应知尽知，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

和获得感。

各地要不断加大卫生行业

监管、医保智能监控、药品质量监督等监管力度，打击非法，保护合

法，确保“两病”患者充分享受门诊医疗费用保障权益。要健全监督

举报、信用管理、费用稽核等有效工作机制，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

为，加强对低指征住院、挂床住院等违规行为的监管，引导住院率

回归合理水平，管控医药费用的不合理增长。

本《实施方案》自 2019年 12月 1日施行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19年 11月 5日印发
抄送：国家医保局，自治区社保局，各市、县（区）医疗保险经办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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